
   
 
 

 

湘市监信函〔2023〕13 号
 

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转发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做好 2022 年度 

年报公示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市州市场监督管理局，省局机关各处室、省法人大数据运维中心： 

现将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做好 2022 年度年报公示工作的通

知》（国市监信发〔2022〕107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

们，结合我省实际，提出如下工作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 

一、完善年报制度，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

（一）信用监管部门一是重点做好个体工商户年报改革工

作，贯彻落实《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》，改革完善个体工商

户年度报告制度，切实为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。二是优化年报补

报方式，便利信用修复。允许未在规定时间内参加年报并被标记

为经营异常状态的个体工商户自行网上补报，并关联修复相关信

用记录。三是继续完善企业年报“多报合一”工作。继续实施与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商务、海关、统计、外汇等部门相关事项合

并年报。四是依法做好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年报工作，并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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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湖南）（以下简称“公示系统”）及

时上传代表机构年报信息。 

（二）执法稽查部门要按照《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

理条例》的规定，依法查处未按要求年报、超驻在期限的代表机

构；同时，依法做好长期停业未经营“僵尸”企业的清理吊销工

作。 

（三）特种设备安全监察部门在总局下发特种设备生产企业

名单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摸清全省相关企业情况，积极督促特种设

备生产企业及时报告相关许可证信息，并确保应报尽报。 

二、优化改造公示系统，做好技术支撑 

省法人大数据运维中心做好技术支撑保障。一是要按照总局

《通知》和技术方案及数据规范等要求，优化改造公示系统，确

保公示系统满足简易便捷的年报服务要求。二是加大技术保障力

度，增强公示系统稳定性，确保年报期间公示系统运转畅通。三

是在条件允许时，将年报模块嵌入微信小程序、支付宝等使用率

高的 APP，丰富报送渠道。 

三、加强宣传引导，提升服务水平 

（一）宣传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，推广年报填报流程指南及

政策宣传解读，使市场主体充分知晓年报报送、补报以及信用修

复均不收取任何费用。 

（二）信用监管部门、登记注册部门在企业迁移时，要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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衔接工作，确保年报顺利随迁。 

 

 

 

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3 年 1 月 18 日 

 

 

（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）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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